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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南开分局兴

南派出所联合特警支队二

大队深入南开区中心小

学，对校园安保人员进行

培训指导。特警、民警向

安保人员介绍了防暴装备

器材的使用方法和应对紧

急突发事件的正确处置流

程，并组织安保人员进行

实操演练，进一步增强校

园应对突发事件及各类涉

校园违法犯罪活动的处置

能力。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石乔摄

校园安保培训
提升应突能力

本报记者 吕献峰 通讯员 李新

“从徒弟手中接过这杯茶，对我来
说意义重大。这声师父，代表着一份
嘱咐，更代表着一份信任。我一定把
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新同
志，与他们共同进步，共同收获。”接过
徒弟秦芮奉上的拜师茶，从警二十余
年的胡智刚难掩激动之情。近日，市
公安公交分局召开新警拜师仪式暨交
流座谈会。仪式上，师徒代表互相赠
送拜师帖、回徒帖，徒弟代表向结对师
父代表敬上拜师茶、行拜师礼。

秦芮是今年6月入职的民警，大
学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市公安公交分
局陈塘庄治安派出所工作，单位指派
胡智刚做她的师父。“干咱们内勤工
作，心一定要细。每份材料、每个报
表、每条信息都要逐字逐句推敲，反复
打磨。”秦芮经手的每份材料，不论字

数多少，胡智刚都会认真检查，逐句批
注。在胡智刚的倾心培养下，秦芮的
写作水平飞速提升，在繁琐的内勤工
作中渐渐游刃有余。“从初来乍到时面
对工作焦头烂额，到现在能够独立完
成，师父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秦芮说。
“咱们是人民警察，做事要对得起

身上这身警服，要把人民的事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这是胡智刚常常挂在嘴边
的话。近日一个深夜，地铁已经停运，
两名外来务工人员到陈塘庄派出所报
警，称当天早上在地铁站内丢失了一个
纸袋，袋里装有几百元现金和一副全新
的耳机，因为早上着急出工，现在忙完
才赶来报警。胡智刚带着秦芮立即展
开调查，从路径回溯到调取监控，每个
环节他都带着秦芮走了一遍。直到第
二日清晨，两人终于找到了报警群众的
失物。“虽然只是件小事，但是在师父身
上，我看到了人民警察的担当。师父没

有因为遗失物价值不高而产生一丝懈
怠，也没有因为耽误了晚间休息而有一
丝不满。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就这样
具象化地呈现在我眼前。”将遗失物品
交还给群众的那一刻，秦芮思绪万千，
眼神却愈发坚定。

这样互帮互助、相互扶持的师徒
结对传统，在市公安公交分局一代代
民警中不断传承延续着。此次拜师活
动，不仅为全体新入职民警更好融入
公安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平台，也
是市公安公交分局落实全警实战大练
兵的重要一环。言传身教、倾囊相授
是师父对徒弟的庄严承诺；虚心学习、
新老传承是徒弟对师父的铿锵誓言。
在教官和师父们的精心帮带下，在徒
弟们的主动求教中，该分局一对对师
徒在风雨兼程的日子里互勉互进、并
肩作战，共同在平安公交这个广阔的
天地奋发作为。

老警新警结成师徒 并肩作战共同进步

传承誓言担当 同守公交平安

本报讯（记者张家民 通讯员任辉 纪

璐）开学第一周，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浪花
朵朵”未检工作室线上线下双管齐下，面向
共建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在宁波里小学，未检干警利用课后服
务时间，通过现场授课加同步广播方式，为
学生讲授“提升法治素养 远离违法犯罪”
法治课，从防范校园欺凌、远离毒品侵害、
安全文明上网、增强自护能力等方面开展
法治教育。

在渤海石油第一中学，未检干警利用
升旗仪式时间，以“点亮法治之光 护航健
康成长”为题，从谨慎择友交友、自觉控制
欲望、辨别是非风险、规范网络言行、养成
守法习惯等方面教育引导学生增强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意识。

为进一步扩大法治宣传覆盖范围，三
分院未检干警结合教育主管部门工作要
求，为十余所共建学校录制了防范校园欺
凌主题法治课视频，通过线上方式普及法
律知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校园开
学季保驾护航。

法治进校园
护航开学季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 通讯员李新）近
期文艺演出众多，为应对地铁体育中心站、
水上公园东路站等周边客流增加给公共交
通安全带来的影响，市公安公交分局多措
并举为市民安全乘车提供有力保障，令音
乐嘉年华更添“警”彩。

9月7日18时，地铁5号线体育中心站
人潮涌动。公交分局文化中心治安派出所
的民警袁浩哲正在站厅内维持秩序、疏导
乘客，一名女乘客突然跑到他面前，称自己
的背包丢失，包里重要证件和演唱会门
票。袁浩哲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引导其
回忆乘车路径。得知其从西南楼站乘车
后，袁浩哲通知沿线车站开展联动寻物。
很快，西南楼站民警发来信息，在安检机器
内找到了女乘客遗落的背包。

据悉，公交分局在重点车站出动警力
200余人次，提前与地铁轨道集团对接，制定
应急预案，升级站内引导标识等，确保乘客
有序快捷乘车。同时，配合市局刑侦总队出
动反扒便衣力量，针对流窜至本市作案的扒
窃、倒卖演唱会门票团伙，实施精准打击。

音乐嘉年华
“警”彩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9月8日晚至11
日凌晨，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与治安
等多警种协作，强化对酒驾醉驾、疲劳驾
驶、超员、超速、超载等易肇事肇祸，以及摩
托车闯禁行等“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的治
理，三天共查处涉酒交通违法132起。

9月11日凌晨，在万柳村大街沿线，河
北支队中山路大队交警拦检一辆小客车时，
发现一名酒驾违法人。该驾驶人就餐时喝
了酒，侥幸认为晚点出来就不会有交警拦
检，不料被抓了现行。交警依法对其罚款
18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40分
钟后，在同一点位，交警发现一辆小客车行
驶途中突然停车熄火关闭车灯，于是上前查
看。经检测，该车驾驶人涉嫌醉驾违法。目
前，交警已对该车驾驶人进行抽血检测，后
续将根据血检结果，依法予以处罚。

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夏夜治安巡查

三天查处
132名“酒司机”

本报记者 李倩

“眼睛再大一点就更漂亮了”“鼻
子再挺拔一些更好看”……为了让自
己符合这些美丽的标准，不少消费者
进行医疗美容，希望实现华丽蜕变。
但关于医美机构的选择一定要慎之又
慎，否则很有可能变美不成反而损失
惨重。近日，本市多家法院发布关于
“无证医美”的典型案例。

日前，西青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
涉医疗美容非法行医案件。被告康某
某于一居民楼内，在未取得医师执业
资格的情况下向原告苏某鼻部、额部
注射玻尿酸针剂共8针，致苏某右眼
失明。苏某及其家属向公安机关报
案，康某某经公安机关传唤主动到案，
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康某某
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
居民楼中为他人注射玻尿酸针剂导致
被害人右眼无光感，造成其八级伤残，
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行医罪，依法判

处康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无独有偶，不久前，和平区人民法
院也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李某系被
告某美容院的顾客，其接受美容院提
供的水光针项目，由美容院员工为其
面部注射营养液。李某回家后发觉皮
肤发红发烫、肿胀、发痒，部分针眼有
炎症，为此多次在北京、天津各大医院
就诊。原告认为，被告没有资质擅自
开展美容服务，未经原告同意违规操
作，造成原告被确诊为皮炎，侵犯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被告赔偿医疗
费，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自己
并非侵权人，侵权行为是其员工的私自
行为。但员工系被告工作人员，在被告
营业场所为原告注射水光针，应视为被
告行为。法院查明，被告不具备开展医
疗美容的资质，按照说明书记载，被告
所用营养液的使用方法为涂抹于肌肤
上，被告却注射使用上述产品。注射行
为对皮肤采取了侵入性技术方法，已超

出生活美容范畴，应属于医疗美容领域
技术方法。被告违规提供医疗美容服
务及违反使用方法使用产品的行为导
致原告面部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原
告主张的医疗费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原告因被告侵权行为造
成面部皮肤长时间出现网格样的点状
分布，对原告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法院
综合考量，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酌情予以支持。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
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热衷于为美丽
“埋单”。在利益的驱使下，“黑作坊”
“无资质”“以次充好”等医美乱象也随
之产生。法官在此提示，各医疗美容
机构要依法依规经营，确保医疗质量；
应加强规范意识，强化自我管理，加强
对于从业人员的培训。同时提醒广大
消费者，务必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医美
机构，可以通过卫生部门的官方网站
查询医美机构相关经营证件是否合规
有效，了解医生是否具有医师资格证
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信息。

本来想变美却致右眼失明 注射水光针后面部红肿

医美要慎重 当心“美丽陷阱”


